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£ CG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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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̂
l  

每
料
二
十
元©
 

饑■
豈S
^
^
M
^

2y33^^-^

両
一
元
八@

通病。也之時。不以爲意。久則骨酸

遺
精 
一 症 〃

腰
则
。H
眩
耳
鳴
。怔U

忘
。精
神
短
少
。其
弊
有
不
可
物
言
者 

2

此
丸
以
海
狗
普
腎
爲
君
。以
參
譯
血
氣
爲
屈
。佐
以
固
精 

封
髓
益
志
寧
神
之
品
。凡
男
干
遺
精
。日
久
虛
濁
。小
便
頻
數
。婦 

人
门
帶
〃
綁
行
不
止
。1

治
之
？

日夜不停 
價値廉平 

地
處
明

奇珍酒晏 
食品齊備 

暑天不熟 
來往偽胞

▲
海
外
第
一 
家
餅
食 
如蒙贈一 

請
照
西
字
付
來
定
然|

寄. 

奇珍館主人啟

如意丹 
每盒銀五元

男
女
交
歡I
必
須
勢
均
力
敵
。。愈
戰
富
。。愈
久
愈
堅
。。乃
能

屮
滋
味

—倘
若
臨
陣
退
縮
。。固
然
樂
趣
毫
無
。。也
勉
 

1
戰
不
敬
令"
。便
拖
繼
敗
北
。。勇
氣
頓
衰
。。其
何
以
得 

畝
心"
暢 
一 己
之
肉
慾
。未
免
贻
笑
巾
幗
。。辜
負
香
我
矣

透
嘗
個 

强
支
持 

美
人
之

。。本
氏
有
見
及
此
。。特
出
秘
方
。。製
成
妙
藥
。。性
味
和
平
。。無

能。。凡房事過

之
患

—切
力
宏
偉
。。有忍一

多。。或陽精易洩乞不能賈其餘勇。。大戰通宵者。藻後一 

丹。。於交合前壹點鐘。。吞服三錢。。然後提植上馬。。馳驟 

縱橫。。無不如意。。諸君欲探討溫柔費味乎。。豊試之
生披露

金山大5<

梢
歛
其
跡
矣
。。此
可
見
我
粤
商
人
。。尙
有
人
任 

CC
積
極
奮
鬭
，他
以
查
紙
盧
文
。可
以
塞■

府 

諸
人
之
胆
。。而
壯
我
七
拾
二
行
商
人
體
面
也
已 

本
館
特
電

▲
十
九
號
下
午
六
點
錨
接
駐
上
海
訪
來 

◎
曹昆下令籌賑水災省份 

◎
顧薔因議員反對。。擬 

呈
請籍

◎
徳發債票。。有 一 部份。。

卜" 一
衣
穿
男
服"-
携
帶
手
侑
鐵
尺
等
二
/I:京
漢 
一
三
港
市
拾
九"
盅
。。太
平
洋
郵
船
公
司
之
林
肯

房""
今
早
忽
吿

鐵
道
点
捫
擾
亂 
Jt 舉
動
比
男
賊
尤
殘
忍
。" 近
一
總
統
號
輸
船I

新

"
此
班
女
賊
二
在
某
城
外
行
却
，，掀
人
富
家
靑
一
火
警
，。損
失
約
値
一 
萬
一•
千
元
。。後
由
本
埠
消

年
为
子I
圖
勒
殖
鉦
資
、
有
等
彼
女
賊
則
判
定
一
防
隊
及
由
人
一 

死
罪
，
以
弼
迫
儿
與Z
 婚;
而
該
男
子
則
成
爲 
一 次
火
上
起
原 

賊
苜: 

一
所
致2
而.4 

•
維縣整•頓路政 

一 e聯盟曾互助條約難行
馳
至
灌
熄:
此

，料
篇
某
華
人
苦
力
放
卜
一 
煙
順 

亠
斯
戦
艦
，一
當
時
亦
受
驚
嚇

廣

 

盅:
是"
田：3

內
瓦
井
官
式
的
宣 
一

111 
一
據
駐
山
朿
濟
南
府
美
國
制
一
倫
敦
拾.

華
頓
传1
人 

領
事
米
利 

■?!••. 

路
理*
已值 

此
處
爲
屮 

1151

一由
車 
吿1
英
國
及
加$
大
？
均
不
允
納
國
際
聯
盟
會
一 

一
省二一之

//■. 助
條
約
：
英
國
堅
持
謂
依
據
聯
盟
會
了
//. 
一 

/?;
之
依
二
山
提
助
條
約
；
中
如
聯
合
抵
制
侵
犯
之
國
、
及
盟
會
一 

有«
 召
集
中"
國̂

委
任
總
rfl 令
：
用
武
力
壓
一
「

倡
造
路
者
，，捐
助
大
洋

—萬
元:
井
增
購
门
由
一 

車
八
拾
輛
二
四
卜
輛
以
載
客
：
一•

—輛
川
以
載
一

已

法公便■
點收 

連抵北京點交財部

債
犯
國
一"
此
則
聯
盟
會
触
保
部
的
權
力
：1 -亡►
^
^
#
^
^

連 
物

一拾
輛
作
後
備
之
用
二 
II小
加
特
務
一
料
施
行
國
第
盟
會
之
條
約
不
特
軍
不
能
裁

謝

一
而
仅
增
加
也
：
英
相
指
出
中
美
及
南
：7
!
 
， 

不
裁
減
軍
備|
提
議
驚
頓
會
議
“"是
英
國
政
一 

莫
斯
科
拾
九H.
電1
據
報
吿
欄
：
在.他
速
海
人
一
片J
U
夕 

H
處
。。近n
地
震
之
後
一 

IBI已
成d
新
岛
，一査亜一

警
察
貳
百
名
。"

路二以防盜賊，。

六月份經費芳名列 

林̂
^

篇
英
周
坤
梁
少
文
 
周
成
鋼 8#

炳 

- 
馮
繼
宗 
何
少
英 
譚
名
新
廖
基
金
玉
 
曹
閏
添

請曹銀收囘組閣 

提案特
別
電
報 

■
廣朿之水患匪患 

廣
州"
壹"
同
：
本̂
*
水
災*
形

—今H
仍
無 

更
動J
而  

I||各
屬
幾
來
消
息
；
謂
居
民
破
水
驅

一 機
會

—以

减
軍
備
公

一雪 
影 

屮
凍
 

耳
粒
 

李
聖
時 

湯 
找

順 
意 
以
上
你
名
捐
銀
五
兀

梁 
樂 
譚
家
灼 
馬
大
詢 
馬
昌
廉 
馬 

周
煥
家 
余
和
紫 
代
安
 
以
上
係
名
指
銀 

謝 
梅 
馬
允
政 
陳
燿
宗 
陳
燿
垣 
黃

■
法俄復交人 

巴黎""
電:
法國

一
速
海
與
黑
海
相
連 

一，美飴害案交涉

一 外
交
長
特
察
粗

:=上

來
往
文
件

之
电
文:
述 M
極
欲
殷
誠
與
俄
開
會
織
：
俾
與

氏
二
於
七
月
卜h
及
卜
八
兩 

"
今H
一
卜
午
公
佈X
"
法
總
理

華
盛
頓
拾
， 

領
小
笠
极,

.电:
駐
彼
斯
徳&
曲
之
美
阈
剧

青
優
 
馬
立
暖 

»
燦
熙 
周
同
福 

黄
悅
 
馬
參
綸 

馮
賢
郎
内

李 
祥 
陳 
湖 

羅
#
 
岑
其
 

鄭
溢
才 
日
恩

暴
：；

:
忘阈一 

行
査
辦

逐
：
流
離
型
徙1
情
狀
益
慘
，，有
許
多
是
零
厂

孤
苦
：
嗷
嗷
讣
哺:
現
雖
施
賑/
n
河"
盜
賊i
n
任
曲
克
应
龙
上
外
国
僑C
:
,1
美
別
笛
分
拔
一 

猖
蹶:
尙
圖
川
仅
各
物
：F
央
乏
廿
女
：
一
。/
，1"*

方 
夕

—倩L
 
|

吊
令A 
勃一 

■
植
就
大
侵
事 

&
原
‘暴
位
心
整
关
人
後
；
并
卽
殖
生
暴
亂®

一
部
已
訓
令
外
交
領
事
委
貝
等
，

一金 一翌

俄
恢
为
正
當
關
係?
ILK
宣
言
將
發
舞 

阈
籍
氏
，，而俄外交長
之
答
復

—表   

>1;對
於
法
一*
 

總
現
之E
总
二
深
爲
滿
庶
二
其
由
感
謝
發
給
譏
一/ 馬

光
燐 
司
徒
煉 
林
保
安

趙 
朝
梁
 

III: 港 
喰
義
舘 
吳
瑞 

關
禮
堂 
以
上
毎
名
捐
組
二
元

照
與
俄
人
二
及
應
允
查
究
取
消
引
照
與
煤 

專
家
間
題1
倡
兩
電
文
均
無
言
及
公
認
俄
即

華 
鄭
家
棟 
侯 
穩 

慶 
郎 

*<.
茲 
方
寶

女 
黃
如
顯 

— 

土 9<

黄
外
 

廖
崇
傩 

鄭
屛
茲

北
京
卜H
逝
。外
交
翩
長
顧
維
釣
。昨
對
北
京
報
一
波
斯
警
察
傷
四L
人
、美
阈
阈
務
部
對
於
此
案

各
外
國
將
來
是
不：：隨

俄
國
之
一
之
態
度
、「俟
査
明
方
能
发
决
二
若
査
得
美
阈
人0
 

非
俟"
國
公 

之
公
使
；
升
爲
大
使:
中
國-
合
理
：

1111要
求
波
斯
阈
政
依
道
歉
及
賠
僧
死
祷
卜.上
上
、 

各
國
之
完
全
答
復:
：：：疋

以
未
一
上
家
ti:
fll此 
!^
美
人
係
被
暴
徒
山
醫
醫
拉
出
一±
逝
奧
 

，
顧
氏
乂
稱
、，俄
國
之
新
派
一
一足

以
本
處
發
生
外
交
團
員
上
優 - 
有
此

認
後
，"
俄
國
不
願
取
法
阈

卯 
馬
抜
林 
以
上
毎
名
捐
銀
壹
元

界
訪
員
稱
，其
他

後:
府 
Jt 駐
北
京

政
依'
、現
俏
未
得

便
謂
其
允
行
與
心
，
顧
氏
乂
稱
：
俄
國
之
新
派
一
一
II疋
以
美
當

rnj覺
得
波
期
阈
保
拋
殊
未
週
：
致
一
倫
敦 

大
便
駐
本
京
，是
以
本
處
發
生
外
交
團
員
之
優
一
有
此
變
故;
應
发
賠
償
及
泡
歟
一
現
一
訓
令
駐
一
波
連
加
罅
輪
抵
蘇
〃 

勝
地
位
問
鞄
，打
令
人
注
意
但
俄
國
之
大
使
，：
德
在
曲
夫
阈
公
位
幹
非
路
氏
二
即
有
査
辦 

-
報
界
勖
員
我
：小Ki

副
之
懸
兄.
厶1
美公 

吿一"
[1深
信
最
底
急
速
履
行
此
報
吿:
曉
士
偕 VQ

|
錦
原
致̂
^
謝經費

—
-
 

▲
由 一 九
一
一
四
年
元
月
至
六
月 

馬
領
修
：
元 
吳
喜
：
元
牛 
曾
勝
咪
无
半 
周
家
谷
一
元
牛

】Z3.^^

二
^
^
一

『務
卿
曉X
I

今U
乘 

『:
當
其
抵
埔
時
二
對

劉
孔
正
二
元
半

3
 

力1
 丿 
第〃 一 -7 / /•
巾"

謝
成
二
元 
謝
錦
麟
一
元 
朱
木
錦
壹•兀 
關 
富
：
元

不
足
作
匹
的•
其
他
各
國
血
亦
町
升
爲
大
使
也
二■

去
土

2$2::户

曜
火
 

加
拉
华
氏
已
被 6
上
弟
我
圆
在
匕
、
大
人
，
口 
d
*

丄、7

—̂月乡 

氏
前
曾
在
北
京
贝
屮
阀
會
議'
，結
果H
H
國
承 

长
丿
门
工
，力
木
，%
个
找"."
利H
K

ld 

認
俄
荘
維̂
 國
二
匝
庆
總
統
曹
貼
甘
有
万
1
卩

——
，y
、—
：手"

—w
3
"
丿
徹
illW
M
 

u
l
w
r
N
e
m
A
L
t
 

L
  

fl;
"
 
損
久
畑
莱"
命
財
也
痺4
一
，1
阈
恥
期"
 

未
依
定
小
人
赴
真
圻
科
罵
大
日 

一
八
夕丿方船I
A
:
J
」f
%
牛

—
；1
，吹牛 

i
 

山
一1
4
1
火
力 

邊:
契
阈
扑
子*
小
欠
人
漁
船

—餘
触
工
人

一
民
溺
斃
拾
/I.名
了
現
期
風
漸
减/
希
望
氣
候"
一

鄭
携
生
元
五

鄧
村
儒
兀
半 
黄
塔
秀
三
元 
袁
振
芳

7
徒
藻
文
一
二
兀 
朱
榮

--;
兀
牛 
謝
維
則1
一半 

黃 _^一:

兀
貳̂
^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 

$
▲
錦w

^w
^sw

n^-  

▲
一 九
二
四
年 

113 元
月
至
六
月

西
女
美m
碓
地
四

—元 
馬
昌
枝
二
拾
元 
亲
1

一 元
牛 

關
漢
星
菱
元
半 
周
家
存
：
元 
年
一
元
半 
例
植
：
半 

西
女
美
巾
姉m
毛
贰
元 
周
柏
連
一
一
无 
不
焜
來

---:.兀 

譚
棠
：
元
半 
李
相
建
二
圓 
小
勳
一
一
元
半 
林
鳳
立
：
元

芍有一

—總
領
事
施
堅

那
氏
二
曉
上
在
本
京
由
美
便
城
洛
迎
接1
井
赴

公
"
其
介
該
處
接
見
各
訪
員
，。井
表.小

Z

匕
完
全
非
官
式
而
乃
個
人
旅
行 

埠
新
聞

爲 

4

四
少
年
别
而
地
氏
、一住 

貨
船
木
室
中

—
—九
日
卜
午
皿

世
界
要
聞 

珠江暴漲成災

。
。0
见
義
勇 

麥
居
路
街
脚
上

一
復
住。紅一 

小
寧
格
”
 

1
收
而

廣
州
卜
九"
电
、
珠
汇•河
流
今"
暴
涨

—致
廣 

州
城
遭
水
患

—有
許
老
街
道
已
被
淹
没
厶
已
見
一

本
報
拾
七"
特
电
〕一
IL 恐
防
堵
廣
州
城
之
駅
圍
二
11.
货
需
欵*
千
-•.<::
偏.兀
二
以
修
理
小
事
格
勒 
一

3  
爲 水
衝
决:
則
災
情
更
惨
一
一
據
接
得
報
吿
稱
一 
城
二
此
款
要
山
國
家
川
負
，一
川
以
收
興
負
，」

贰
元 
張
錫
流.
II. 无

一一圓 
訓
孔
正- •
圓

•
黄一

.
%
.
5
:
^

公4
很
号
冲
一
句"
約

—：一歳
之
四
女

—與
其
妹
在
巴
亜
潸
巾 

i
、
徐
曲*
1

-5 員
融

—日
二

—口.、̂
:
2
戲
二
該
女
忽
失
足
值.卜
水
屮"
学
進
一
/1.圖f/L保
二

IMI鄧
柱
儒
二
元
郎
携
生
IL.兀 

朱
榮
：
圓
半 
謝
維
則
貳
圓
半 
余
霖
；
兀 

8
； 傑••

无
牛 

第
林 

:/1: 圓 哪
鴻
儒
贰
圖 
袁
振
芳
二
元

▼
0

為機■
發賣

本
公
川
段
於
葛
都
化
街
四
端
一
五
/1.號
門
牌
專
製
适
及
發
置

別
氏
覩
狀:
即
躍
下
水
中
施
救
？
將   

It 义
囘
」 

甫
抵
大
木
上1
該
女
乂
復
鉛
踏
墮
水1
幾
遭
沒 

.頂
二
别
氏
乂
奮
勇
再
牆
其
敕
囘:
該
女
人
時
皿 

不
曾
說
其
何
名
。。

口
東
西
北
卷
江
均
同
時
暴
漲I
有
許
多
村
鄕
爲 
一 其
訐
劃
乃
復
常
通
河
：
改
革
敗
壊
楼
宇
二
保 

水
淹
没/
居
民
逃
上
附
近
之
山
嶺
躲
避
云
一
空
屋
宇
及
整
頓
街
迅
二

—科
需
時
/L,
ir-:

fll現

各

代
款
尙
她
所
出 

査
手
寧
格
勒.原
是
俄
檄 

易
名
彼
得
格
勒
城
二
今a 

以
紀
念
李
寧
氏

■
林肯輪火警

京漢路女賊驟

神
灌
漑
器
具
抽
水
機
伐
木 

IIJU
及
航
海
機
器
價
極
相

TI:華
友
光 

顧
秋
外
歡
迎 

▲
電
話 
詩
麽
•
0
六

W
onder  

Pum
p  

&
:  

Engine
155  

C
ordova  

Street:  

W
est;

V
ancouver-  

B
・ G
・

奇
異
抽
水
機
及
機
器
公
同

0
0
0
繆
宏
 

兩
四
姑
名
富
羅
抽 

黄
朿
如
旅
行
者,

A
|

九
號
朝
二
有

里
彼
得
堡
，一
大
戦
後 

易
名
爲
木<
#
格
粧 "

▲
富
家
也
夫

香
港
拾

"
。據
本
港
警
局
布
吿
稱

—中
國

:
投
宿
某
旅
店<"
烧
心
婦

之
女
盜
。，现H
行
封
掠
。。殆
志
於
觉
尋
丈
夫"

人
衣
服 

\X 宗
二
昨
山
法
官
分
利
氏
提
訊
二
該
兩 

婦
辯
稚

—所
取
之
物"
。不
過
動
戲
作
笑
話
耳

^

^

女
賊 I0

至
日
歲
上

九

散

竺

药

弋

貫

密溢涼當團 ̂

s
^

s
^

KAY JING COMPANY 
145 Pender Street East 

Vancouver, B. C,


